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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农业大学文件

校教发〔2021〕33号

南京农业大学关于核准和补录普通本科生

学籍信息及监护人信息的通知

各学院、各单位：

根据教育部办公厅、公安部办公厅、财政部办公厅、国家税

务总局办公厅《关于配合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 完善教育管理

信息系统数据信息的紧急通知》（教财厅〔2018〕29号）文件精

神，以及《关于做好高等学校学生数据信息核准和补录工作的通

知》（教学司函〔2019〕1号）文件要求，2021年继续开展我校

普通本科生数据信息核准与补录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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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组织领导

学生数据信息核准与补录工作时间紧迫、任务艰巨、责任重

大。为做好有关工作，各学院应成立专项工作组，由院长、书记

任组长、教学副院长和副书记任副组长，成员一般包括学院辅导

员、教学秘书等相关工作人员。

二、信息核准与补录对象

核准我校在校生学籍信息（学号、姓名、身份证号等）；补

录所有全日制普通本科生（包含休学、保留学籍）的父母或监护

人 1姓名、父母或监护人 1身份证件号码，父母或监护人 2姓名、

父母或监护人 2身份证件号码四项信息；

三、信息核准与补录途径

教务处和学工处将在校学生基本信息、休学和保留学籍学生

基本信息发给各学院，学院负责核准信息及补录监护人信息。

四、工作流程

（一）在校生学籍信息核准

1．各学院于 2021年 2月 27日到教务运行科领取《在校生学

籍信息核准表》（纸质稿），负责核准本学院各专业班级在校生

基本信息:学号、姓名、身份证号等；学生本人核对姓名、身份证

号码（港澳台学生在备注栏注明证件类型），并签名确认，如因

疫情不能及时返校，可以通过网络进行在线确认，由班主任或辅

导员代签名确认；教学秘书核准各班级学生名单并签名确认。详

见附件 3（2021年 3月 5日前完成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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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教务处汇总全校普通本科生学籍数据核准，并将学工处汇

总的补录信息导入学信网（2021年 3月 8日前完成）。

（二）普通本科生数据监护人信息补录

1．教务处负责在校生、休学（保留学籍）学生名单（电子稿）

的整理并提供给学工处，学工处发给各学院。

2. 学工处负责通知各学院完成普通本科生的信息补录工作，

汇总各学院的补录信息并将电子数据转教务处（2021年 3月 5日

前完成）；

3．各学院补录本学院在校本科生的监护人信息，负责联系所

有在籍不在校(休学、保留学籍等)学生并按要求将学生父母（或监

护人）信息补录，电子稿（格式见附件 6）、纸质稿(格式见附件 5)

交学工处；

4．各学院做好不在校学生联络的记录，并保存备查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父母或监护人信息采集事关学生及家庭切身益，各学

院要高度重视，充分认识该项工作的重要意义，及时通知到所有

学生以及休学、保留学籍的学生，要通过各种有效途径将通知精

神传达到位。

（二）本着以学生和父母或监护人自愿采集原则，无任何强

制采集要求。

（三）学生可提前与父母或监护人沟通，确认是否有个人所

得税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需求，最好已通过相关途径完成个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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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得税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需求的申报，明确是否需要进行采

集。

（四）本次信息补录工作按照学生和家长自愿原则，表中可

以同时填报父母（或监护人）双方信息，也可以只填报一方信息；

在校生放弃补录的，由学生本人在父母（或监护人 1）姓名一栏后

填写“放弃填报”，并在“备注”签名确认；休学学生放弃补录的，由

班主任或辅导员签名确认。对于休学学生放弃补录的，学生要有

放弃补录的明确表达，包括电话录音或其它形式，学院做好相关

记录。

（五）学生和父母的身份证均以二代有效身份证件为准，分

隔符用“·”，生僻字用大写汉语拼音代替（不含音调）；港澳台学

生填写监护人证件时可以用: 香港特区护照/身份证明、台湾居民

来往大陆通行证、护照、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等，证件号码需符合

其相应的编码规则，证件类型需在备注栏上注明。

（六）各学院及相关部门在做好本项工作时，要做好学生信

息安全保障工作。

附件：1. 关于配合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 完善教育管理信

息系统数据信息的紧急通知

（教财厅〔2018〕29号）

2. 关于做好高等学校学生数据信息核准和补录工作的

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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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教学司函〔2019〕1号）

3. 在校生学籍信息核准表（纸质表）

4. 高等教育学生父母或监护人信息补录表纸质稿模版

5. 父母或监护人信息补录表纸质稿模版

6. 学生信息核准父母信息补录工作指南

南京农业大学

2021年 2月 22日

南京农业大学校长办公室 2021年 2月 22日印发


